 师市“学生资助补助资金”专项资金2018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学生资助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1424.31万元。
（二）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bookmark: _GoBack]师市财文行[2018]116号、师市财文行[2018]136号拨入中职助学金37.81万元、中职免学费254.3万元，师市财文行[2018]140号拨入高职国家助学金443.20万元，师市财文行[2018]185号拨入高职国家助学金586万元、国家奖学金103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师市财政2018年6月拨入高职助学金443.2万元、2018年7月拨入高职助学金586万元、2018年7月拨入励志奖学金103万元，2018年6月拨入中职助学金37.81万元，2018年6月拨入中职学生免学金254.3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年中职助学金拨入37.81万元，发放18.9万元，执行率50%；中职免学费254.3万元，实际支出254.3万元，资金执行率100%；2018年拨付国家奖学金103万元，实际发放102.8万元、完成率99.8% ；国家助学金拨入1029.2万元，发放822.7万元，资金执行率79.94%。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学院制定了《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贫困生认定实施细则》《学生资助管理办法》《贫困生认定实施细则》，严格按照认定办法、认定程序、认定审核，计财处为每个学生统一办理资助卡，由计财处根据审核后的名单发放。
中职助学金项目资金未执行完毕，是由于部分中职学生未到办银行卡的年龄，无法通过银行批量支付，高职助学金未支付完毕是因为国家将2019年的部分助学金提前拨入到账。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类奖助学金的设立极大的激励了大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使他们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同时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解除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安心学习并顺利完成学业，进而缩小了在校大学生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构建了和谐校园，实现了高校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实施国家奖助学金制度用来鼓励和支持在校学生中品学兼优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国强民奠定了基础。

（2）社会效益。
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构建了和谐校园，实现了高校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正确利用奖助学金，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助学金的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责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有助于我们培养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热爱生活，懂得感恩，回报社会的有志青年
（3）可持续影响。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增加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投入，再加上各类基金会和企业设立的奖助学金，使奖助学金面越来越广，量越来越大，涉及的学生越来越多，培养了大批社会有用之才，很好的体现了奖助学金的育人功能。同时获得奖励和资助的同学们也非常珍惜荣誉，心怀感恩，不骄不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校学习期间把握一切学习机会，刻苦努力，勤学钻研，全力以赴把自己打造成合格优秀的技能型人才，从而更好地回报社会，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学院的发展与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紧密结合、与兵团 “三化” 发展方向紧密结合，与兵地融合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确定了“修德启智，强能善技，求真创新，育才戍边”的办学理念和“培养高技能人才，为屯垦戍边服务”的办学方向，加快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实训基地建设、外向服务能力建设，为兵团担负起“三大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使社会、学校、家庭、学生满意。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贫困生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贫困生的评定标准难以确定。
2、贫困生评定体系不健全。
3、贫困生认定导致班级凝聚力下降、学生关系不协调
（2） 国家助学金评定应采取的措施
为解决国家助学金评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学院实际提出如下解决措施：
  1、加强学生思想教育，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做好精神“扶贫”工作；
  2、资助方式，如尽可能的设置勤工助学岗位，使真正的贫困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资助；
  3、助学金的评定过程中，建立贫困生档案，结合该生的日常表现等多方面来考核该生的贫困状况 ，每年根据考核结果对贫困生认定名单进行调整；
  4、工作制度的建设，健全有效的资助体系。

四、绩效目标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分院认定工作组、民主评议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认真、负责地共同完成认定工作。 
1、学校在向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同时寄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2、 每学年开学时启动全校认定工作。
3、 班主任、辅导员根据学生提交的《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组织评议小组进行民主评议工作，确定本班级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报分院认定工作组进行审核。 
在进行民主评议时应着重考虑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 
所报名单中若有学生存有异议的，须附有调查说明。调查说明作为学院、分院认定工作档案归档。 
4、分院认定工作组认真审核认定评议小组申报的初步评议结果。
5、分院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后，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在本分院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6、分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汇总班级审核通过的《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报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 
7、学工处造册报计财处审核打卡发放学生助学专项资金。   
8、确认的困难生有效期为一年，从学校公示结束之日起生效，一年后自动失效，仍然困难的需要重新进行认定。
